
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京门应急罚〔2026〕执 01 号

被处罚单位：思合基因（北京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110108MA7D01JM5R

地 址：北京市门头沟区平安路 20 号院 6 号楼 4 层 邮政编码：102300
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2026 年 1 月 7 日，本机关收到安全生产投诉举报，举报人称你公司

违规存储危化品，1 月 13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按举报线索对你单位进行检查时，发现未在危

化品储存室设置相关安全设施、设备，存在未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、设备的行为。

主要证据有现场检查记录、现场取证照片说明、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、调查询问笔录等。

以上事实违反了 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 的规定， 依

据 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

基准》 的规定，本机关于 2026 年 1 月 21 日 决定给予你单位 罚款(伍万元整) 的

行政处罚。

处以罚款的，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，

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如确有经济困难，需要申请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，可以依法在 15 日内向北京市门

头沟区应急管理局提出延期（分期）缴纳罚款申请。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

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

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
北京市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

2026 年 1 月 21 日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，一份交被处罚单位。


